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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9 日 

從末世的觀點看苦難與逼迫  

作者：吳慧儀  

經文：啟示錄二 8-11  

  

8「你要寫信給士每拿教會的使者，說：『那首先的、末後的，死過又活了的這

樣說：9 我知道你的患難和貧窮—其實你卻是富足的，也知道那自稱是猶太人的

所說毀謗的話，其實他們不是猶太人，而是撒但會堂的人。10 你將要受的苦，

你不用怕。看哪！魔鬼要把你們中間幾個人下在監裏，使你們受考驗，你們要

遭受苦難十日。你務要至死忠心，我就賜給你那生命的冠冕。11 凡有耳朵的都

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得勝的必不受第二次死的害。』」  

  

這封信充滿令人感到沉重的字句：「患難」、「貧窮」、「受苦」、「下監」、「至死忠

心」等。我們只要稍為用心讀，便會看得出士每拿教會此刻正無可奈何地受著

壓迫。第 9 節說，他們經歷「患難」（9a），這與當時的凱撒敬拜有關，因為士每

拿與以弗所相似，是奉行凱撒敬拜的城市，基督徒若不順命敬拜凱撒，便會受

到打壓。還有，士每拿教會是「貧窮」的（9b），這除了指生活的困迫，也意味

著他們在社會上地位不高，沒能力去爭取豁免。原來，猶太人因信奉一神，在

羅馬帝國中得到豁免，可以不用敬拜凱撒，而基督教是猶太信仰的分支，本應

也得到寬待，但是，士每拿會堂的猶太人排斥基督徒，向管治者說毀謗他們的

話（9c），以致教會受到無情的逼害。  

  

教會受逼迫是歷代常有的事。我們在第 10 節讀到主的預言，說士每拿教會將要

受苦，其實逼迫的苦況在教會歷史中一直有所發生。主又隨而對士每拿教會發

出安慰、鼓勵和應許，這些話也當然可應用於今天。但要注意，這封信用了強

烈的措詞，稱那些排斥基督徒的猶太人為「撒但會堂」（synagogue，即「會

堂」、或「會眾」），這是憤怒的表現，但不等於教導我們去咒詛那些逼迫教會的

人。啟示錄是從末世爭戰的角度去看逼迫，指出這背後有撒但的權勢。如果世

人敬拜或依附地上的權力去加害神的教會，最終也會成為魔鬼的工具。  

  

我們需要從末世的角度去看教會所經歷的苦難。主說，「你將要受的苦，你不用

怕」（10a），這是基於主自己曾為我們受苦，也曾為我們得勝。他是「那首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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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末後的、死過又活了的」（8），他正在帥領我們去面對今天的十架。士每拿

教會「要遭受苦難十日」（10c），這十日喻意末世的試煉是有期限的，這好比但

以理受試驗十天，成為了美好的見證（但一 12）。在逼迫試煉中，會有人被下監

（10b），會有人殉道；但主應許至死忠心的要得「生命的冠冕」，得勝的「必不

受第二次死的害」（10d-11），這些應許都將會在末世的審判中得到完全的應驗。  

  

這段經文充滿顛覆的判語：士每拿教會貧窮；卻其實富足。那些自稱是猶太人

的，其實不是猶太人；他們所迫害的基督徒卻才是真正的子民。患難，原來是

試煉。忠心至死的，就如主死過又活一樣，反而得生命。啟示錄教導我們，要

懂得從這超然和終末的角度去看人生，以致無懼於逼迫。  

   

思想：  

  

作為基督徒，我是否重富貴而輕情義？我對於禍福的追求是否與世人一樣，還

是有別於世界？  

  

我有沒有為信耶穌付上任何代價？有沒有著意從聖經的角度去判斷是非，作抉

擇，或衡量事物的價值？  

  

世上其實有無數基督徒在受逼迫。我試過因信仰的緣故而受逼迫或經歷患難

嗎？我曾否在苦難中意識到主的同在，因而感到有盼望？我是否願意默想主的

十字架，和藉著聖經的話語去認識苦難的意義？  

 

( 靈 修 文 章 已 獲 ｢ 爾 道 自 建 ｣ 授 權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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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0 日 

拒絕與世俗妥協 

作者：吳慧儀  

經文：啟示錄二 12-17      

  

12「你要寫信給別迦摩教會的使者，說：『那有兩刃利劍的這樣說：13 我知道你

的居所，就是有撒但座位之處；當我忠心的見證人安提帕在你們中間，在撒但

所住的地方被殺之時，你還堅守我的名，沒有否認對我的信仰。14 然而，有幾

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在你那裏有人服從了巴蘭的教訓；這巴蘭曾教唆巴勒將

絆腳石放在以色列人面前，使他們吃祭過偶像之物，並且犯淫亂。15 同樣，你

那裏也有人服從了尼哥拉派的教訓。16 所以，你當悔改；若不悔改，我很快就

到你那裏來，用我口中的劍攻擊他們。17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

說的話。得勝的，我必將那隱藏的嗎哪賜給他，並賜他一塊白石，石上寫著新

的名字，除了那領受的以外，沒有人認識。』」  

  

這是寫給別迦摩教會的信，信的內容很嚴厲。人子在信首自稱「那有兩刃利劍

的」（12），意味他是嚴厲的審判者。信中可見到有讚許教會的話（13），但彈

劾、警告的話似乎是更加顯著（14-15）。從主對別迦摩教會的讚許可以見到，他

們在信仰上十分堅定，沒有棄絕主的道，但這樣的教會，何以會落在一個受到

責備的光景？他們究竟在那些問題上跌倒？這實在值得我們從中得到警惕。  

  

別迦摩是個有「撒但座位」（亦即：「撒但寶座」）的城市，這表示城中有龐大的

撒但權勢，這包括敬拜凱撒的廟宇和膜拜各個異教神祗的祭祀活動。教會並未

向這些撒但權勢低頭，相反的，他們堅守主名，甚至有人為主殉道，他們也一

直沒有背叛主。不過，明槍易檔，暗箭難防，教會中出現了「巴蘭的教訓」，也

就是說，教會有假教師用似是而非的道理去誤導人。這些教師好像舊約民數記

所說的假先知巴蘭，為了貪財，不順從上帝的指示，卻嘗試絆倒以色列人，誘

惑他們去犯罪、行淫（參民二十二-三十四，三十一 16；彼後二 15）。這些教師

的錯謬不在於直接叫人背棄主，卻在於誘惑人在生活上與世俗妥協，放縱情

慾，隨之而產生叛離上帝的心意。他們教唆說：信心堅定的人可以放心吃祭偶

像之物；但是那些誤信這話的人，最終是懷著妥協的心態去吃。因為在異教盛

行的別迦摩，要躋身於社群中得到認同、得著好處，就往往要在拜偶像的場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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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飲宴，在當中吃祭物。這樣，妥協者被巴蘭的教訓絆倒了，得到的是短暫的

好處，失去的是對主的見證，久而久之，更被世俗同化或腐化了。「並且犯淫

亂」，是指他們在行為上與世人同流合污，不再忠於主。  

  

今天，我們所居住的地方未必像別迦摩那樣充斥著對凱撒和異教的敬拜，但這

封信仍然在提醒我們，要慎防撒但藉著世上的利益誘惑我們：名、利、吃、喝，

這些看來是生活上的事，表面上未必抵觸信仰，卻可以迷惑人心，使人與世界

妥協，皈依地上的權勢（參約二 15-17）。難怪主要嚴厲地警告教會：你當悔改！

主又應許給得勝者「隱藏的嗎哪」和寫著新名的「白石」。嗎哪是神所賜的屬天

糧食，而白石，按其中一個可取的解釋，是筵席的門券，因為羅馬帝國時代還

未有紙張，一般做法是把石頭用作盛宴的門券，但主說，他要賜人末世的豐筵，

這比今生的吃喝更美好、更長遠、更值得渴慕。這些福祉價值無窮，卻只有那

些領受主恩典的人才看得見和享用得到。  

   

思想：  

  

在現今的生活中，有哪些事或物是我最喜歡的，或最渴慕的？我有沒有讓這些

事牽制我，使我沉迷？我可以坦然向主交代這些事嗎？我可安然為這些事向主

獻上感恩嗎？  

  

在職場或營商的環境中，我們需要與不認識主的人建立合作的關係，一起工作

或營運生意。試過要一起上香、拜偶像嗎？我在當中有表達自己的信仰立場，

拒絕妥協嗎？試過在工作關係中遇上價值觀的衝突嗎？能清楚意識到主耶穌在

我的職場中指引我，使我作忠心的僕人嗎？  

 

( 靈 修 文 章 已 獲 ｢ 爾 道 自 建 ｣ 授 權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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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1 日 

持守基本真理 

作者：吳慧儀  

經文：啟示錄二 18-29  

  

18「你要寫信給推雅推喇教會的使者，說：『神的兒子，那位眼睛如火焰、雙腳

像發亮的銅的這樣說：19 我知道你的行為：愛心、信心、勤勞、忍耐；又知道

你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行的更多。20 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就是你

容忍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教唆我的僕人，引誘他們犯淫亂，吃祭過偶像

之物。21 我曾給她悔改的機會，她卻不肯悔改她的淫行。22 看吧，我要使她病

倒在床上。那些與她犯姦淫的人若不悔改他們的行為，我也要使他們同受大患

難。23 我又要殺死她的兒女，眾教會就知道，我是那察看人肺腑心腸的，我要

照你們的行為報應各人。24 至於你們其餘的推雅推喇人，就是一切不隨從這教

訓，不明白他們所謂撒但深奧之理的人，我告訴你們，我不會再把別的擔子放

在你們身上。25 你們只要持守那已經有的，直到我來。26 那得勝又遵守我命令

到底的，我要賜給他權柄制伏列國；27 他必用鐵杖管轄他們，如同打碎陶器，

28 像我也從我父領受了權柄一樣。我又要把晨星賜給他。29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

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在這封信中，人子耶穌很具體地列述推雅推喇教會值得稱讚的地方：行為、愛

心、信心、勤勞、忍耐（18），他更指出，他知道他們末後所行的善事比起初所

行的更多。這樣看來，相比於失去起初愛心的以弗所教會（二 1-7），推雅推喇

教會是更得到主的欣賞了。但主也有責備他們，說：「有一件事我要責備你」

（20），這「一件事」相比於別迦摩教會有「幾件事」給主責備（二 14），似乎

好一些吧！事實上，推雅推喇教會的錯失看上去好像不大嚴重，因為他們沒有

大規模去跟從錯誤的教導，他們只是「容忍」某些人去教導人（20），但主疾言

地指出，他們所容忍的人其實是絕對不可容忍、也不容放過的 

（21-23）。  

  

他們容讓了「那自稱是先知的婦人耶洗別」。耶洗別在這裡是個代號。在舊約中，

耶洗別是一位臭名昭彰的、拜巴力的女人，她嫁給以色列王為后，就引以色列

人去拜迦南的偶像，又興起數以百計的假先知，與神人以利亞對抗，更追殺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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利亞（王上十六至二十一）。這裡用上耶洗別作為喻象，可想而知，在推雅推喇

教會出現的是一些危害信仰的假道理，這不會只是教義有瑕疵，或者生活失見

證而已，而是有人在教會中推行別的宗教，有點像保羅在加拉太書所指斥的：

「那並不是福音，不過有些人攪擾你們，要把基督的福音更改了。」（加一 6-7）

我們在信中可以看到這假宗教的一個特色，就是常說「撒但深奧之理」（24）。

原來，那時的希臘文化崇尚所謂深奧的哲理，而耶洗別把這些深奧之理加在信

徒身上（20 節「我的僕人」是指為主作見證的信徒），好像擔子一樣，令人以為

要有深奧之理才能得道、或成為更好的信徒，但主稱這理為撒但之理，又教訓

推雅推喇教會說：「我不會再把別的擔子放在你們身上。你們只要持守那已經有

的，直到我來。（24-25）」  

  

今天，在我們的文化中，有別的宗教和別的哲理，都是應該尊重的，但也許亦

有一些像耶洗別一樣有野心、有勢力的人，想將別的哲理加在基督教信仰中。

若此，教會便要提防。信徒是主的僕人，要緊記主的話：持守基本的真理，不

要容讓別的宗教或理念成為我們難擔的擔子。  

   

思想：  

  

信徒在未信主之前可能研究卜卦、玄學、堪輿學之類。但信主之後，可以繼續

潛修嗎？可以不信道教而去修練道家的氣功嗎？主的意思會是怎樣？  

  

耶洗別帶著四百五十個巴力的先知上迦密山與以利亞先知對抗，他們的功力一

定不小。 

你想得著他們的能力？還是效法以利亞先知去祈禱仰賴主？  

 

( 靈 修 文 章 已 獲 ｢ 爾 道 自 建 ｣ 授 權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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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2 日 

你是奄奄一息的基督徒嗎？ 

作者：吳慧儀  

經文：啟示錄三 1-6  

  

1「你要寫信給撒狄教會的使者，說：『那有神的七靈和七顆星的這樣說：我知

道你的行為，就是名義上你是活的，實際上你是死的。2 你要警醒，堅固那些剩

下、快要死的，因為我發現你的行為，在我神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3 所以，

要記得你所領受和聽見的；要遵守，並要悔改。你若不警醒，我必如賊一樣來

到；我幾時來到你那裏，你絕不會知道。4 然而，在撒狄你還有幾位是未曾污穢

自己衣服的，他們會穿白衣與我同行，因為他們是配穿的。5 得勝的必這樣穿白

衣，我也不從生命冊上塗去他的名；我要在我父面前，和我父的眾使者面前，

宣認他的名。6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這封信一開頭就讓我們看到撒狄教會的問題十分嚴重。人子說：「我知道你的行

為，就是名義上你是活的，實際上你是死的。」（三 1）這裡用了兩個鮮明的對

比來指斥他們的失敗，就是有名無實、雖生猶死！這些對比帶出很微妙的修辭

和諷刺。在當時，撒狄是個享有盛名和幾百年歷史的城市，但是在第一世紀初，

經過一次突而其來的地震，建築物都給摧毀了，其後重建起來，已再沒有以往

的輝煌。試想，撒狄教會既然是名實不符，他們不也像那城一樣有名而無實了

嗎？至於另一個對比，生和死，卻是與人子的死和生成為反襯的，因為主是

「死過又活」的（參一 18、二 8）；但是撒狄教會的生命卻剛好相反：他們是曾

經活過，卻又是快死的。人子督責他們，說：「你要儆醒，堅固那剩下、快要死

的……」（和合本譯為「衰微」，那字在原文就是「死」（2a），言下之意，撒狄

教會正在死的過程中，奄奄一息。  

  

奄奄一息的生命是感受不到有動力的。經文並沒有具體說出撒狄教會錯在哪

裡。沒有愛心？與世俗妥協？還是沒有為主作見證？其實，他們基本上都沒有

動力了，所以人子所批評的是他們的「行為」（1, 2）：「我見你的行為，在我神

面前，沒有一樣是完全的」（2b）——這裡的完全，不是要求完美（perfect），而

是說，他們沒有一樣是「做得成」的（complete）。掛了基督徒的名，卻沒有在

行為上動起來，這就如雅各書所說：沒有行為的信心是死的（雅二 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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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也許說，幸好我的屬靈生命還不至於奄奄一息。但要小心！在安舒的環境

中，人是最容易「打瞌睡」的。撒狄教會座落在一個有好名聲又沒有逼迫的城

市中，起初也許只是「不儆醒」，結果卻是不知不覺「死」（「衰微」）了，這是

我們的鑑戒。還有，經文不僅為我們提出了警告，也同時記述了主所教導的起

死回生之法：「所以，要記得你所領受和聽見的；要遵守，並要悔改。」（3）原

來，主耶穌的福音是包括所有要求門徒去遵守的教訓的（參太二十八 20），我們

只要回想和理解那些教訓，立志去遵行，生命必有轉機。又只要願意悔改，主

是會賜我們力量去付諸行動的。屬靈生命的動力在於聖靈，也在於神的眷顧與

帶領。人子在信的開頭自稱為「那有神的七靈和七顆星的」（三 1），那是表示

他有生命的資源，能差遣神的靈和使者去幫助我們（參一 20），使我們得復興。  

   

思想：  

  

要避免陷入名不符實、生了又死的情況，信主的人必須知道主耶穌吩咐他的門

徒遵行他的教訓。我們怎樣能在傳福音時為人指出要遵行的教訓是甚麼？怎樣

能夠精簡有效地幫助人去明白主的教導，從而遵行？  

  

我是否處於一個安舒的環境，以致對信仰可以掉以輕心？我是否居於城市，天

天營營役役地為肉身的生命找生活，卻無瑕去善待神所賜的屬天生命？  

 

( 靈 修 文 章 已 獲 ｢ 爾 道 自 建 ｣ 授 權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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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3 日  

基督開門，無人能關  

作者：吳慧儀  

經文：啟示錄三 7-13  

  

7「你要寫信給非拉鐵非教會的使者，說：『那神聖、真實的，拿著大衛的鑰匙，

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這樣說：8 我知道你的行為。看哪，我

在你面前給你一個敞開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我知道你有一點力量，也遵守我

的道，沒有否認我的名。9 那屬撒但會堂的，自稱是猶太人，其實不是猶太人，

而是說謊話的，我要使他們來到你腳前下拜，使他們知道我已經愛你了。10 因為

你遵守了我堅忍的道，我也必在普天下人受試煉的時候保守你免受試煉。11 我必

快來，你要持守你所有的，免得人奪去你的冠冕。12 得勝的，我要使他在我神的

殿中作柱子，他必不再從那裏出去。我又要把我神的名和我神城的名—從天上我

神那裏降下來的新耶路撒冷，和我的新名，都寫在他上面。13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

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人子是「那……拿著大衛的鑰匙、開了就沒有人能關、關了就沒有人能開的」

（7）—— 這裡的「鑰匙」顯然是一把門匙，因為人子接著就說：「我在你面前給

你一個敞開的門，是沒有人能關的。」（8）這門是甚麼意思呢？自從十九世紀宣

教事工興旺以來，不少人將之解釋為福音的大門。然而，無論從歷史背景或從上

文下理去看，都可以看到，人子所針對的問題是猶太人對基督的拒絕和對教會的

排斥。  

  

此刻，非拉鐵非教會正在吃猶太會堂的閉門羹，所以，人子給他們一個敞開的

門，意思是：藉著基督，他們可以進到神的面前，沒有阻隔地敬拜、親近神，而

有了這天國之門，也用不著會堂了。  

  

這封信充滿對非拉鐵非教會的欣賞、肯定、和應許。他們力量微薄（「略有一點

力量」），卻遵守主道（8）。相對來說，猶太人自誇是大衛的子孫、是神所愛的

子民，又高舉猶太會堂為合法的敬拜之所，但人子卻斥責他們為說謊的，因為

人子才是那聖潔、真實、拿著大衛之家的鑰匙的主。更諷刺的是，非拉鐵非教

會 才是神所愛的人，又將與基督一同作王，故此人子說，猶太人也要在他腳前



 

10 

 

下拜（9）。他們既然忍耐地持守主道，他們也必在末世的試煉中得蒙保守（10-

11，原是「保守你經過試煉的時刻」而未必是「免去」試煉的意思；見呂振中

譯本）。人子又應許得勝的人要在神殿中作柱子，不用再被趕，亦即永遠與神同

在。在此，神殿和神的城不再是舊約的城和殿，而是末後的新耶路撒冷（12；

參結四十八 35）。  

  

這些安慰、肯定、和應許，對我們也十分重要。作為基督徒，我們在社會中往

往是少數，甚至被視為邊緣群體。多少時候，基督徒被主流社會所排斥。最近，

在我們以為是基督教國家的美國，那兒的大學也竟然把學生福音團契排拒於大

學的合法團體之外，不准許他們有正式的社團身份和活動，這不是與非拉鐵非

的經歷相似嗎？如果我們的自我身份是以這世界作為標準的，我們很難堅定地

持守真道。但感謝主！我們是神所愛的，我們在永恆的國度中有非常肯定的地

位。我們像是聖殿的柱子，永遠與神同在。讓我們銘記這段經文所說的應許；

面對世界的排斥，知道自己在主裡有蒙愛的身份、地位、尊嚴。  

   

思想：  

  

這封信把非拉鐵非教會和猶太人對立起來，是教導我們去怨恨那排斥我們的人

嗎？我們怎樣能很有恩慈地去面對別人的排斥呢？  

  

就算我們沒有在社會上被排斥，我們也要問問自己：我的自尊和自我身份是建立

在甚麼的基礎上？是完全倚賴周圍的人的尊重和接納；還是，在永恆的主的愛和

應許中活得有信心和尊嚴呢？  

 

( 靈 修 文 章 已 獲 ｢ 爾 道 自 建 ｣ 授 權 使 用 )      



  

11 

 

11 月 14 日  

毋忘屬天的價值觀  

作者：吳慧儀  

經文：啟示錄三 14-22  

  

14「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位阿們、誠信真實的見證者、神創

造的根源這樣說：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16 既然你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7 你說：我是富

足的，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

身的。18 我勸你向我買從火中鍛鍊出來的金子，使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使

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抹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19 凡我所疼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

有聽見我聲音而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起吃飯。21 得

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

坐一般。22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當讀到老底嘉教會被責備為「也不冷也不熱」（15），我們難免想起自己也可能

有過的冷淡的心態，也許會祈求說： 「主啊，求你使我心裡火熱、竭誠事奉。」

這樣祈求的確是主所喜悅的，也正合乎這信裡的教導：「你要發熱心」（19）。然

而，這封信所指責的不只是半心半意的冷淡而已，因為，在這個喻意中，冷水

並不代表冷淡，而溫水也其實比冷水、熱水都更不可取。原來，老底嘉的附近

有歌羅西，那裡的水是冰涼可口、可供飲用的，又有希拉波利斯，那裡的水是

熱的溫泉水，是有療效的，所以各有用處。但相對來說，老底嘉的溫水卻一無

是處，拿來喝的話，令人想吐出去。這封信就以溫水來影射教會的問題，指他

們失去了教會應有的作用。人子又說：「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6），這等

於說，鹽失了味， 「以後無用，不過丟在外面，被人踐踏了」（太五 13）。  

  

教會的作用是甚麼？這可以在信的開頭看出來。人子自稱為「阿們」、為「誠

信」、「真實」的見證人（14），這三個詞是同義的，帶出一個強調點：人子是真

的、可信的、可靠的見證人，而作為「元首」（參一 4-5），他期望教會跟他一樣，

是可靠、真實的見證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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問題是：我們的財富和成就能使我們成為真實、可靠的見證人嗎？不一定！財富

和成就固然可以是神的恩典，但我們要提醒自己，這些「優越」也隨時會被撒但

利用，使人自滿、虛偽、盲目、判斷不到真正的價值是甚麼。老底嘉教會的情況

就是這樣。他們因為當地盛產「金子」而富有，卻沒有「火煉的金子」所代表的

純潔。他們有那地著名的「黑羊毛」，卻沒有「白衣」所代表的「忠貞」。還有，

那地賣的眼藥是挺好的，但他們的眼睛卻是不行，看不見自己屬靈生命的問題：

「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身」（17），所以人子說： 「我勸你向我買……」

（18）。原來，真正的財富和成就是在主裡的，因為唯有他能給我們生命的豐盛、

生命的救贖、和生命的醫治。沒有這些真實的祝福，又怎能成為真實、有效的見

證人呢？  

   

思想：  

  

金碧輝煌的教堂比一般的教堂更能夠見證主的榮耀嗎？何以見得？  

  

有好的學歷，豐富的知識，甚至對聖經作過深度的研究，是否就能成為誠信、真

實的見證人？  

 

( 靈 修 文 章 已 獲 ｢ 爾 道 自 建 ｣ 授 權 使 用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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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月 15 日  

駡者愛也！  

作者：吳慧儀  

經文：啟示錄三 14-22  

  

14「你要寫信給老底嘉教會的使者，說：『那位阿們、誠信真實的見證者、神創

造的根源這樣說：15 我知道你的行為，你也不冷也不熱；我巴不得你或冷或熱。

16 既然你如溫水，也不冷也不熱，我要從我口中把你吐出去。17 你說：我是富

足的，已經發了財，一樣都不缺，卻不知道你是困苦、可憐、貧窮、瞎眼、赤

身的。18 我勸你向我買從火中鍛鍊出來的金子，使你富足；又買白衣穿上，使

你赤身的羞恥不露出來；又買眼藥抹你的眼睛，使你能看見。19 凡我所疼愛的，

我就責備管教。所以，你要發熱心，也要悔改。20 看哪，我站在門外叩門，若

有聽見我聲音而開門的，我要進到他那裏去，我與他，他與我一起吃飯。21 得

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就如我得了勝，在我父的寶座上與他同

坐一般。22 凡有耳朵的都應當聽聖靈向眾教會所說的話。』  

  

人子在信的前半部「駡」得很厲害（昨天看過了），但是從 19 節開始，他的話是

充滿了愛意！他坦然表達：「凡我所疼愛的，我就責備管教。」言下之意，儘管老

底嘉教會是驕傲、虛偽、盲目，神還是愛他，沒有放棄他，更期待他悔改。我們

今天要看看，人子與教會之間的關係是怎樣的，以致他對教會不離不棄？  

  

在信的後半部，可以看到有幾個動詞，當中蘊藏很深的感情，反映主、神非常希

望與教會保持親密的關係。「責備管教」（19），是父親對孩子的殷切照顧，正如箴

三 12 所說：「耶和華所愛的，他必責備，正如父親責備所喜愛的兒子。」又如來

十二 6：「因為主所愛的，他必管教，又鞭打凡所收納的兒子。」不錯，我也許不

再是小孩子的年紀了，但有這位父、神一生地伴隨，在我犯錯之時，視我為孩子

去苛責，我還不願意去聆聽、接受麼？無怪乎耶穌說：「若不回轉，變成小孩子的

樣式，斷不得進天國。」（十八 3）  

  

往下看，另一組動詞描述人子的愛戀和等候：「我站」、「叩門」、「進去」、「一起吃

飯」（20）。（和合本譯為「坐席」，原指吃飯）這是近距離的交往，而主與教會本

就應有親密的交往，如葡萄樹和枝子接連一樣（參約十五 4）。只是，曾幾何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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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督徒有了成就，往往就會對主冷淡，對世界熱情，且把主摒棄在外，自己來作

主。然而，立約的主又焉能背棄自己的約？人子在這信的開頭表示自己是「誠信

真實」的，這包括信實不變的志向，如新郎對配偶忠誠一樣。「站著」、「叩門」、

「進去」是人子深情的等候，像舊約所記述的耶和華神一樣，慈愛、信實地呼喚

他的子民悔改。我們能透過這段經文聽見他的呼喚嗎？願意敞開生命，讓他進來

作我的主，以致我與他、他與我可以緊密地相交？  

  

最後，人子還說：得勝的，我要賜他在我寶座上「與我同坐」（21）。這個動詞表

示：我的主連國度、榮耀都想與我分享了。這是比世上的財富、成就都要永恆和

有價值的。  

  

試想，我若有財富、成就，我會與哪些人分享？若不是我所愛的人，我那會願意

與他分享貴重的東西？主就是這樣的愛我，所以他責備我、等我悔改、以致可以

把最有價值的、就是他的榮耀也賜給我！  

   

思想：  

  

我有多久沒在主的面前安靜下來，好好與他交談了？我有多久沒被人責備，以致

總是自以為是了？我有多久沒在聖經中聽見神的話語，得知自己做錯了？  

  

表達愛的方式有許多。就以這段經文為例，神用甚麼方式來愛他的子民？在我的

生命中，我經歷過神怎樣地愛我？  

 

( 靈 修 文 章 已 獲 ｢ 爾 道 自 建 ｣ 授 權 使 用 )     


